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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陈某等犯罪团伙以非法荐股名义实施诈骗

2025 年,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

案,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等 6人,涉案金额高达 5600 余万元。

今年 2月,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接到市民冯先生报案,称其

被一家自称提供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公司诈骗。据冯先

生反映,数月前他接到一通电话,对方自称是专业荐股团队,

声称推荐股票的成功率高达 80%至 90%,并邀请冯先生共同投

资一只短线牛股,还承诺若投资亏损将予以赔偿。冯先生信

以为真,支付了 4000 元咨询费并按照指示买入个股,结果股

票不涨反跌,导致其损失 1 万余元。当冯先生要求按约赔偿

时,却被对方拉黑,于是向警方报案。接报后,松江警方初步

判断冯先生遭遇了“非法荐股”诈骗。在市公安局经侦总队

的指导下,警方迅速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。经过缜密侦查,专

案组于 2月 25 日开展收网行动,成功捣毁了以犯罪嫌疑人陈

某为首的犯罪团伙。

经查,陈某原为证券从业人员,离职后为谋取非法利益,招募

多名社会人员,通过随机拨打电话、发布网络广告等方式招

揽客户。该团伙以“大金额散户”“专业团队”“投资稳赢”

等话术博取客户信任,随后收取“咨询服务费”。团伙成员

根据客户投资金额的大小进行分类收费:对于小额投资客户,

要求提前支付投资金额的 10%作为季度荐股服务费;对于大



额投资客户,则要求客户盈利后支付盈利额的 30%至 40%作为

服务费。然而,他们推荐的所谓“牛股”,实际上是根据网络

公开信息随意选取的。如果股票上涨,团伙便收取服务费;如

果股票下跌,则以“客户未听取操作指令”“股票后期会涨”

等借口推诿,甚至直接拉黑客户。

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,从事证券投资咨询、证券经纪等业

务,需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并取得经营证券业务

许可证。本案中,犯罪嫌疑人在未经证监部门批准的情况下,

以盈利为目的,通过电话、广告等方式公开招揽客户,提供虚

假的投资分析、预测和建议,构成非法经营罪。

二、方某忠等人通过非法荐股操纵证券股票

2020 年以来,方某忠通过中介联系“荐股团队”,约定以“抢

先交易”方式合作操纵证券市场获利。具体方式为:方某忠

选择股票后,提前大量买入建仓;“荐股团队”通过网络向股

民推销相关股票,并通过虚构的操盘老师身份发布股票评价

预测和投资建议以骗取股民信任。双方商定,在荐股日集合

竞价期间,“荐股团队”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一定涨幅诱

导股民买入,方某忠则反向卖出股票获利。方某忠等人采用

上述“抢先交易”方式,先后操纵“XX 基建”等 19 只股票共

计 20 次,非法获利 1 亿余元。



2023 年 4 月,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方某忠犯操纵

证券市场罪,处有期徒刑八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元。团伙

其他 9 名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五年不等。

本案中,非法荐股团队和黑嘴中介均入刑。“荐股团队”组

织严密、成员分工明确,制定了详细的“吸粉”方案、推销

话术、下达指令等,与方某忠通谋,对操纵行为具备明知的主

观故意,依法被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从犯。此外,“黑

嘴中介”明知方某忠转给的“茶水费”系实施操纵证券市场

犯罪的违法所得,仍使用他人银行账户接收并通过取现、转

账等方式得到方某忠汇款,主观上具有掩饰、隐瞒费用来源

和性质的故意,客观上实施了通过转账或其他支付结算方式

转移资金的行为,依法认定为构成洗钱罪。

三、廖某通过非法荐股操纵证券市场

廖某系某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。2015 年 3 月至 11 月,廖某

利用其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,在其微博、博客上公

开评价、推荐股票,在推荐前控制使用包括其本人账户在内

的 13个证券账户先行买入相关股票,并在荐股后的当日或次

日集中卖出,牟取短期价差。涉案期间,廖某实施上述操纵行

为 46 次,涉及 39 只股票,违法所得共计 43,104,773.84 元。

2018年4月,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,认定廖某的上述行为

违反 2005 年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,构

成 2005 年《证券法》第二百零三条所述操纵证券市场情形。



证监会决定,没收廖某违法所得 43,104,773.84 元,并处

86,209,547.68 元罚款。

四、吴某等通过非法荐股操纵证券市场

以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为实施“抢帽子交易”,搭建多个盘

后票,网站发布荐股信息,通过提早建仓,再利用国内大量投

资顾问公司、“黑嘴”团伙对盘后票进行宣传,引诱部分不

明真相投资者追高买入,在股价拉高后趁机反向交易牟取暴

利。2019 年 3 月,吴某等犯罪团伙成员悉数被抓捕归案。2021

年 8 月,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吴某犯操纵证券市场

罪,处有期徒刑 19 年,并处罚金 7903 万元。其他 7 名同案犯

分别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五、上海某湘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非法经营案

2021年9月,邹某成立某湘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,在没有证券

期货经营资质情况下,招揽业务人员,制定销售话术,通过电

话、微信,以免费直播分析大盘趋势、帮助分析有关股票走

势等方式吸引目标投资者,适时推荐其销售的新三板股票。

随后,继续以新三板股票转板上市、市值翻倍等噱头吸引投

资者增加投资意向,一对一指导意向投资者购买其销售的股

票,按成交量收取提成。截至案发,该案涉案金额 2000 余万

元,邹某等人从中非法获利约 400 万元。

根据《证券、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,证券、

期货投资咨询,是指从事证券、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机构及



其投资咨询人员以下列形式为证券、期货投资人或者客户提

供证券、期货投资分析、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者间接有偿

咨询服务的活动。本案属于该办法第四款列举的形式,即通

过电话、传真、电脑网络等电信设备系统,提供证券、期货

投资咨询服务。根据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六十条规定,从事证

券投资咨询服务业务,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;

未经核准,不得为证券的交易及相关活动提供服务。本案中,

无论涉案公司还是人员,均无相关资质,犯罪嫌疑人采取公

司化的运营方式、包装引诱行为、虚假隐瞒手段,以盈利为

目的向普通群众推介新三板股票行为,属于未经国家有关主

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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